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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採購資訊系統使用者帳號申請表
	申請日期
	
	申請原因
	□新增　□異動＿＿　
□離職　□其他＿＿

	機關/單位
	

	任職單位
	

	使用者名稱
	
	登入帳號
	

	職稱
	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
	申請單位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
	
	

	注意事項：
1.本表限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、學校等公務單位且非桃園市政府公務雲使用者申請使用。
2.帳號申請(含新增、異動、註銷等)，請將本表填寫完整並經主管核可後，送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憑辦；申請原因為「新增」，仍須於系統提交線上申請。



